左权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一、土地政策
　　第一条 外来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生产性项目，根据项目类别、性质和使用年限(最低不少于5年，最长期限为商业40年、工业50年、住宅70年)按国家土地政策规定，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商定。
　　第二条 外来投资兴办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和生态环境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三条 凡开发荒山、荒坡、荒地、荒滩用于发展农、林、牧的投资企业，可以直接取得土地使用权，使用期内可依法转让、继承。
　　二、税收政策
　　第四条 外商新办非资源型生产性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获利之年起，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即前两年免征，后三年减半征收，上缴增值税县级留成部分3年内由同级财政减半返还。
　　第五条 外商(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投资兴办的先进技术企业，投资额不低于总投资的25%，依据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兴办的产品出口型企业，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产品出口额达到企业全部产品销售额70%以上的，可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将本企业获取的利润在我县再投资且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经税务机关批准， 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40%的税款(地方所得税不再退税行列)。
　　第七条 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从事咨询业(包括科技、法律、会计、审计等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自开业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八条 外商投资兴办的生产性企业，城市房地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投产后三年内先征后返(由同级财政返还)。
　　三、收费政策
　　第九条 外来投资者在我县境内新办的各类企业，凡属一次性缴纳的县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收取。
　　第十条 外资企业所需的水、电、气、热、通讯等经常性费用，与内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第十一条 对属于国家鼓励类、无污染、高新技术企业的外资企业，自投产之日起，三年内免收县级行政收费。
　　四、奖励政策
　　第十二条 凡引进县外个人、企业、融资机构各种资金及国内外团体和个人捐赠资金的按比例奖励。引进无偿资金的，由资金使用单位按到位资金的5%给予奖励;引进有偿无息或低息资金的，根据资金使用年限，由资金使用单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额(或者利息差额)的50%予以奖励。
　　第十三条 凡引进国家、省级非政策性资金，根据情况由资金使用单位实行协议(书面)奖励。如引资前无书面协议的，按中共左权县委办公室、左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左办发[2008]01号)中明确的标准予以奖励。
　　第十四条 引进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以及在县域内创办或兼并、联合、购买本县企业的，视其投资规模、安置本县就业人员情况和贡献大小，由县政府给予奖励。为本县捐赠10万元(人民币)以上者，由县政府授予左权荣誉市民称号，为某项公益事业项目捐资价值占该项目总投资50%以上(至少30万元以上)的，以捐资者本人或其亲属名字命名该项目(国家有明文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为本县研制开发出新产品的，3年内由受益单位从该产品当年新增利润中提取20%予以奖励。
　　五、其它政策
　　第十六条 帮助已投资注册的外商或外籍工作人员依本人意愿办理暂住或永久居留手续，其子女在社保、就业、入托、就学等方面与本县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第十七条 对外来投资商实行一站式审批、一个窗口接待、一条龙服务、限时办结制，属于本县规定事项范围内的办结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新建项目，县政府要成立专门工作组，负责指导、协调、服务项目建设。对非法干扰外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执法部门要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第十八条 在县工业园区投资兴办企业的可享受园区特殊优惠政策。
　　第十九条 凡来左权县发展旅游、文化、商贸、交通事业及配套延伸电力、化工、医药产业的投资或合作项目，可区别对待，具体协商特殊优惠条件。
　　第二十条 本优惠政策未涉及到的其他事宜，本着“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原则研究办理。
　　第二十一条 本优惠政策所称外来投资者，指外商、港澳台商、华侨及外省外县企业和个人在本县境内的投资者。
　　第二十二条 外来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资源型(包括煤、铁等)生产性项目以及协议要求必须创办的非资源型项目不享受本优惠政策。
　　第二十三条 本优惠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左权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左发[2004]09号、左发[2006]02号)等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第二十四条 本优惠政策由县招商引资领导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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